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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結報常見疑義問答集 

Q1: 違反工資支給規定-未依學歷標準敘薪  

A1: 檢附之學歷證明為專科畢，日薪應為 962 元，惟以大學畢日薪標

準 990 元給付。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理手冊附表一:

計畫預算科目分類代號與其編列及執行基準表規範:委請個人按日計

酬按下列標準編列:專科畢 962 元、大學畢 990 元。受補助單位核銷

臨時人員薪俸應依上述標準支給。 

Q2: 違反工資支給規定-計畫人員薪俸核銷超限 

A2: 報支計畫人員每月薪俸已超過計畫書核定之薪俸標準 

 計畫研提應依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或委辦計畫助理人員工作酬

金支給薪點參考表」所列薪點核實編列，未依上述薪點編列者，應逐

年簽准後辦理。受補助單位核銷計畫人員相關薪俸應依計畫書所核定

之標準支給。 

每月薪俸超過計畫書核定之薪俸標準應予繳回並修正會計報告。 

Q3:專任助理人員年資核算 

A3:  本會補助計畫助理人員之年資採計，請依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補

助或委辦計畫助理人員工作酬金支給薪點參考表」之年資計算：當年

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均任同一職級，始取得該職級第一年年資。當年

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分任不同職級者，不得予以併計取得高一職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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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資。另參與計畫前於本會補助或委辦計畫之相關工作經歷年資始得

併計。 

範例: 

105 年 7 月到職，105 年為第一年年資，106 年仍為第一年年資(因 105

年僅 7-12 月在職)，至 107 年始取得第二年年資(因 106 年 1-12 月均

任同一職級)。 

Q4:計畫執行單位人員支領出席費 

A4: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第四點規範下

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支給出席費:  

1. 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或委辦計畫之相關會議 

2. 受補助機關學校人員，出席其受補助計畫之相關會議 

計畫執行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，不得支領出席費，溢領之出席費應予

繳回並修正會計報告。 

Q5:舉辦比賽支給專家學者出席費、 交通費及住宿費外，同時亦報支

雜費 

A5: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第 6 點規定：

「邀請之學者專家，如係由遠地前往（三十公里以外），邀請機關學

校得衡酌實際情況，參照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，覈實支給交通

費及住宿費」，故不應報支雜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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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: 國內旅費以自用汽車報支 

A6: 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，「凡公民營汽車到達地區，

除因業務需要，經機關核准者外，其搭乘計程車之費用，不得報支。

駕駛自用汽(機)車出差者，其交通費得按同路段公民營客運汽車最高

等級之票價報支。但不得另行報支油料、過路(橋)、停車等費用」。 

Q7:國內旅費核銷計程車資 

A7: 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，「凡公民營汽車到達地區，

除因業務需要，經機關核准者外，其搭乘計程車之費用，不得報支。」 

報支搭乘計程車之費用，如為公民營汽車到達之出差地區，應經機關

核准。 

Q8:住宿費未依規定檢附合法憑證核銷，逕以每人每天 1,200 元定額

報銷  

A8: 依「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」規定，60 公里以上，且有住宿事

實者，得在規定標準數額內，檢據核實列報。 

Q9：差旅費發票漏列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，是否一定要由原開立發票

廠商補正？ 

A9：機關同仁出差住宿取具廠商開立之統一發票，漏未載明買受機關

名稱或統一編號，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6 點規定，應由原開立

發票廠商補正，如出差同仁評估補正不符成本效益者，可依同點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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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發票註明並簽名之方式處理。 

Q10: 未設專戶或於個人帳戶收支 

A10: 依據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理作業規定」第 7 點

規定略以，計畫執行單位應開立專戶保管及收支計畫經費。專戶所生

利息收入，年度利息在新臺幣三千元以上者，應每年整筆繳回本會或

所屬機關其中任一補助或委託機關；未達新臺幣三千元者，得繼續於

專戶內滾存，累計至次年度達三千元以上時，再辦理繳回。 

Q11：機關以匯款支付出席費或講座鐘點費給專家學者，是否一定要

取得受款人簽領之收據辦理結報？ 

A11：機關委託金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（構）以匯款、轉帳或

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支付非屬採購案款項，如其出具之簽收或證明

文件連同機關留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料，符合收據應記載事項，得以

該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，免再取得收據。（政府支出憑證處

理要點第 4 點） 

Q12:其它常見缺失 

A12:支出科目非核定計畫說明書內所定預算科目、核銷與計畫執行無

直接相關費用、相關費用之核銷已逾計畫執行期間、會計報告未依實

際支出數填列、執行計畫經費流用超限 


